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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香港的城市管理制裁措施具有行政刑罰的典型特徵。違反城市管理領域的特別刑法規範的相對

人承擔刑事責任，按其犯罪客體可以分為因違反城市管理法例（規例）而直接構成犯罪和因未遵從城市管理執

法機關的行政命令而構成犯罪。行政命令廣泛運用於香港城市管理執法當中，形成“法定義務—行政命令—刑

事責任”的執法鏈條，因未遵從行政命令而構成的犯罪具有行政相對人有某種法定的管理義務為前提、違反行

政命令、多數情形下表現為不作為、行政相對人（犯罪嫌疑人）的免責事由受到限制、刑事責任追究和代執行

的行政措施通常並舉、其刑罰以罰款為主等特徵。香港城市管理執法刑事化的法律現象，可以啟發大陸法系的

法學學者以問題為導向，嘗試淡化部門法學研究之間涇渭分明的界限，以城市管理等某一個行政管理領域為切

入口，運用過程論的方法，整體研究行政管理過程中的制裁措施種類、處罰梯度、實施程序和方式等問題，加

強綜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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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內地，城市管理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機制，即“兩法銜接”機制，是近年來國家

要求各地城市管理部門建立健全和大力推行的制度。1 在城市管理“兩法銜接”機制構建的實踐中，

中國內地不少省市仍處於探索階段。而在比較行政法研究視野下探討城市管理“兩法銜接”的問

題，鑒於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城市管理制度比較精細成熟，其中一種思路就是粵港澳大灣區三地

法律制度的比較研究，即通過研究總結香港城市管理相關的法律制度，倡導深化內地跟香港與澳門

的合作、互相借鑒彼此法律制度建設的經驗，以求加快內地城市整體治理水平的提升。這一思路得

以展開的前提，是對香港城市管理相關法律制度的理解、闡述和分析。

基於此，本文主要探討的是，筆者在研究香港城市管理有關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的過

程中所認識到的香港“城市管理執法的刑事化”這一法律現象，嘗試概括和闡釋這一法律現象相關

機制的內容和特點，分析香港城市管理制裁措施如何具有行政刑罰的典型特徵。

作為上述探討的一個前提是如何從比較行政法的角度來界定香港的“城市管理”的含義。筆者

檢索香港律政司“電子版香港法例”數據庫，發現香港法例中並無文件名包含“城市管理”的法

例，可見“城市管理”在香港特區當中不是其法律用語。在香港，香港法例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

政條例》將公眾衛生及市政管理的職權授予食物環境衛生署等多個部門，實施市政管理的職能部門

並非一個單一部門。鑒於此，筆者認為，比較研究的方法要旨，在於以我為主，立足本國或本地的

問題去考察、參考、借鑒外國或外地法律制度，具體到本研究而言就是站在中國內地的視角去闡述

香港特區的相關制度。因此，關於香港“城市管理”領域的界定，本文以內地的法律、政策文件中

所界定的“城市管理”的含義2為標準，除了主要考察分析香港市政管理制度外，還涉及香港的環境

管理、交通管理、城市規劃實施管理方面的制度。

立足於上述前提，筆者認為，香港的城市管理執法體制，是食物環境衛生署為主、各部門分工

管理的體制。通過研究香港城市管理執法領域的相關法例，可以發現，法例幾乎沒有授權行政機關

作出行政處罰的權力。根據法例及其附屬立法的規定，在大量的情形中，行政相對人對其違法行為

需要承擔的是刑事責任。正如香港有刑法學者描述說，香港的刑事法覆蓋範圍甚廣，若把香港法律

以其規範的活動區分，即發現很多方面的法律也牽涉刑事法。3 城市管理執法領域是反映香港法上

述特徵的一個典型領域，刑事制裁措施的設定廣泛存在於涉及公眾衛生、小販管理、街市管理、空

氣污染管制、噪音管制、城市規劃、建築事務監管等各方面。相比之下，法例幾乎沒有授權行政機

關作出行政處罰的權力，香港法例授權食物環境衛生署等城市管理執法機關採取的多種行政執法措

施，從性質上講，包括行政命令、代執行、即時強制、強制檢查（檢驗、檢測、查閱）、逮捕和其

他措施等6種。行政命令是主要的行政執法措施，行政命令的實效以刑事制裁為後盾作保障。“香

1 參見2015年12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理工作的指導意見》。
2 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理工作的指導意見》第（四）條，城市

管理是市政管理、環境管理、交通管理、應急管理和城市規劃實施管理等的統稱。
3 陳弘毅、張增平、陳文敏、李雪菁合編：《香港法概論》（第三版），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2015年，第2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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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幾乎不存在行政處罰的概念，違反行政法規範的行為大都被指控為犯罪，不是由政府部門作出處

罰，而是按照簡易治罪程序由裁判法院處以刑罰。”4 肖金明教授多年前對於香港法制這一特點的概

括，時至今日對於香港城市管理執法的制度狀況描述仍然是適用的。因此，筆者試用“城市管理執

法的刑事化”來指稱這一法律現象，並主要從實體法的角度去考察這一法律現象。

“行政刑罰”是一個學理上的概念。在日本行政法學中，行政罰分為行政刑罰和秩序罰兩種類

型。與秩序罰相比，行政刑罰是一種刑事制裁，課處行政刑罰的程序適用刑事訴訟法的程序。行政

刑罰通常散見於各種行政管理法律法規中，沒有統一的規定，只是在刑法總則中規定了某些特別法

則。行政刑罰與刑事罰的區別在於，後者是對帶有反社會性、反道德性的行為（自然犯）課處的制

裁，而行政刑罰是對違反行政管理規則而未必具有反社會性、反道德性的行政上違反義務的行為課

處的制裁。5 在中國台灣地區的行政法學中，行政刑罰與行政執行罰、行政紀律罰、行政秩序罰四

者構成了行政罰的下位概念。台灣地區的學者認為，行政刑罰是行政法規中，以刑事處罰作為違反

行政義務的處罰手段；在性質上，行政刑罰規定是一種特別刑法。6 在中國內地，由於制定了統一的

刑法典，並基本廢除了以前實施的各部單行刑法，中國內地是否存在典型的行政刑罰規定，並不明

確。

而香港城市管理領域的立法，為我們瞭解和考察行政刑罰提供了大量的規範作素材。總體來

看，香港城市管理領域中存在的刑事法律規範具有以下特點，使其具有行政刑罰的典型特徵：

第一，在制定主體上，城市管理領域的特別刑法規範可以由香港立法會通過法例的形式作出規

定，也可以由立法會以法例授權主管相關事務的決策局通過訂立規例（附屬立法）的形式作出規

定。例如，香港法例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83條規定，“‘小販罪行’指違反第83B條
或違反根據第83A條所訂規例的罪行”；而第83A條規定，主管當局（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可為達

到妥善規管和管制小販之目的而訂立規例。根據上述法律的授權，附屬立法第132AI章《小販規例》

關於小販罪行的一系列規定具有了立法上的合法性。同理，附屬立法第132B章《宣傳品規例》（根

據第104條）、第132BG章《私營街市規例》（根據第80條）、第132BO章《公眾街市規例》（根據

第80條）、第132BK章《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根據第15條）中關於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也具

有《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相應條文的授權根據。

第二，在犯罪客體上，城市管理領域的特別刑法規範所制裁的違反城市管理秩序義務的行為，

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行政相對人的作為或不作為因違反了城市管理的法例或規例而直接構成犯

罪，依法應承擔刑事責任；另一類是行政相對人的作為或不作為違反了城市管理的法例或規例而需

要糾正，且他在獲得城市管理執法機關以通知形式送達的行政命令後，在一定期限內未遵守該行政

4 肖金明：《香港行政法制的啟示──香港法治行政的觀察和聯想》，《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年第1期，第7頁。

5 參見［日］南博方：《行政法》（第六版），楊建順譯，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年，第122-123
頁。

6 李惠宗：《行政法要義》，台北：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年，第4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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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從而構成犯罪。上述兩類條文皆大量存在。

第三，在法律責任上，違反城市管理領域的特別刑法規範的相對人承擔的是刑事責任。在中國

台灣地區及日本，行政處罰的主要措施是罰款。而在香港法律制度中，儘管對違反城市管理領域特

別刑法規範的相對人通常也是處以罰款，但這種罰款的性質是刑事責任，並非中國台灣地區、日本

法制中的行政處罰。刑事責任跟行政責任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承擔刑事責任的人可留有案底。7

第四，在刑罰的適用上，違反城市管理領域特別刑法規範的罪行絕大多數屬於輕罪。以香港法

例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為例，在該條例就70個條文所設定的刑罰罰則中，除了有1條規

定監禁5年、1條規定監禁2年、3條規定監禁12個月外，其他條文規定的最高刑罰監禁6個月或罰款。8

而且，在香港法制中，對一些輕罪，執法的公職人員可選擇要求犯罪者繳交定額罰款借以解除他對

該罪行的刑事責任。9 因此，違反城市管理領域特別刑法規範的相對人雖構成犯罪，但最終承擔刑事

責任並留有案底只是一種或然性，在有法律依據的前提下自覺繳交罰款者可免除這種刑事責任。

第五，在刑事訴訟程序上，輕罪一般按照簡易程序追訴和審訊。10 根據香港法例第228章《簡易

程序治罪條例》第33條、第36條，在公眾地方的妨擾罪等罪行，適用簡易程序，可在經任何申訴人

告發後進行程序；循簡易程序定罪後，可予處罰。

接下來，筆者按照犯罪客體上的分類，分別闡述因違反城市管理法例（規例）而直接構成犯罪

的情形，和因未遵從城市管理執法機關的行政命令而構成犯罪的情形。

在香港，關於因違反城市管理法例（規例）而直接構成犯罪的法律規定，覆蓋面相當廣，涉及

到公眾衛生、公共秩序、小販管理、街市管理、空氣污染管制、噪音管制、城市規劃、建築事務

監管、道路泊車等各方面，主要集中在公眾衛生、公共秩序、小販管理、街市管理方面。其法律依

據，一個是香港法例第228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這部法例主要內容是實體法的規定，規定在公

眾地方犯的妨擾罪、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街頭叫買或叫賣、其他擾亂公眾秩序等方面犯罪及其刑

罰；更為重要的是香港法例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及其各個附屬立法，通過向城市管理的

主管當局授權立法的方式，細分規定在各種公眾地方中因違例而將構成的犯罪，包括街道、小販市

場（或小販認可區）、公眾街市、私營街市、食物業生產經營處所、文娛中心、圖書館、博物館、

遊樂場、體育場等。因此在香港，大至涉及重大標的物的違例發展11、僭建物12等，小至日常生活中

7 陳弘毅、張增平、陳文敏、李雪菁合編：《香港法概論》（第三版），第213頁。
8 參見香港法例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例》附表9。
9 陳弘毅、張增平、陳文敏、李雪菁合編：《香港法概論》（第三版），第241頁。
10 陳弘毅、張增平、陳文敏、李雪菁合編：《香港法概論》（第三版），第82頁。
11 參見香港法例第131章《城市規劃條例》第21條。
12 參見香港法例第123章《建築物條例》第40條第（1AA）款和第14條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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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違例拋棄雜物13、隨地吐痰或大小便14、醉酒15、制造噪音16等，依照相關法例都會直接構成犯罪從

而可能追究行為人或管理人的刑事責任，嚴重的情形會對犯罪者處以監禁。

在與公眾日常生活聯繫最為密切的方面，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授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制定的附屬立法第132BK章《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其主體部分每條所規定的破壞公眾潔淨

或造成妨擾的行為都直接構成犯罪，包括：在公眾地方傾卸扔棄物（第4條）；在街道上清潔地氈

等物（第6條）；棄置能夠引致火警的扔棄物（第7條）；隨地大小便（第8條）；隨地吐痰（第8A
條）；將泥漿等物運載到街道上（第9條）；從指明車輛將扔棄物或廢物棄置到街道或公眾地方等

（第9A條）；耙撥、揀拾或掘出棄置的廢物（第11條）；看管人未能防止犬只糞便或尿液弄污街道

（第13條）；穿過街道或公眾地方以移走厭惡性或有害物質或液體等（第14條）；僱用16歲以下的

兒童載送廢物（第15條）；將廢物容器留於街道上或公眾地方內（第20條）；將危險廢物或液體放

進廢物槽內（第21條）；未依法處置危險廢物或行業廢物（第22條）；等等。

在公共設施方面，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的相關規定，通常故意破壞、擅自更改、故意

妨礙公職人員維護公共設施等行為構成直接犯罪；而因疏於管理出現設施損壞的，除非後果較為嚴

重，否則尚有遵從城市管理執法機關的行政命令而維修、改正過失的機會，並不直接構成犯罪（見

本文第四部分）。構成直接犯罪的情形包括：故意（除獲主管當局書面准許外）或因疏忽而損壞、

更改、切斷或以其他方式干擾公共下水道或排水渠或其接駁物（第6條）；未經准許而進入公共下水

道或以其他方式干擾與公共下水道或排水渠（第9條）；妨礙垃圾清掃或清糞工作（第22條）；故意

致令任何噴泉、水井或水泵受到損壞，故意或疏忽導致噴泉、水井或水泵的飲用水受到污染的（第

25條）；故意干擾或不適當地使用化糞池等衛生設施而導致衛生設施構成妨擾或損害或危害健康（第

31條）；未經准許更改特定處所的任何通風系統（第94條）；未經准許而展示或張貼招貼或海報（第

104A條）；故意或失責造成妨擾事故（第127條）；等等。

在城市管理當中，小販、街市、食物業生產經營場所等的管理執法是複雜的難題。以小販管理

為例，香港城市管理的主管當局在法例授權之下制定了附屬立法第132AI章《小販規例》，該《規

例》中在小販管理的每個重要環節、事項中都對小販及相關行政相對人設定了義務，違反這些義務

的後果是直接構成犯罪（即“小販罪行”）。小販須經准許而持有牌照的，方可從事販賣活動，且

應當遵照法例（規例）和牌照設定的條件、範圍從事販賣活動。對小販的監管，因此也可以分為小

販牌照監管17和小販的販賣行為監管18這兩方面。可以說，這樣以行政刑罰覆蓋於整個管理過程的制

度設計，能夠為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運輸署、警務處等主管部門嚴格監管小販提供強有力的實效

措施保障。

13 參見附屬立法第132BK章《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例》第4條。
14 參見附屬立法第132BK章《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例》第23條第（1）款、第8條、第8A條。
15 參見香港法例第228章《簡易程序治罪條例》第28條前2款。
16 參見香港法例第400章《噪音管制條例》第4-5條。
17 根據《小販規例》，在小販牌照監管方面的小販罪行所涉及的條文包括：第5條、第5A條、第10A條、第

12-16條、第22條及第24條。
18 根據《小販規例》，在小販攤位、攤檔、設備等相關販賣活動的管理方面的小販罪行所涉及的條文包括：第

36-39條、第44-49條、第51-55條及第55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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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城市管理領域的犯罪所具有的輕微性、多發性、持續性等特點，香港法例（規例）在刑罰

適用上亦設定了一些特別的制度。例如：

第一，對於一些持續性的罪行，法律規定按照其持續的日數每日加處罰款。對於多數的小販罪

行，《小販規例》即規定了按日處罰。例如，按照《小販規例》第56條第（2）款規定，持牌人違

反第5（2）、10A（3）、12（1A）、13（1）、15（1）、15（3）、16、22、24、25（2）、32、34
（1）、34（4）、37至39、45至48、49（3）、51（1）、51（3）、51（5）、52、54、55及55A（2）
條的任何條文，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19；如該罪行屬持續的罪行，則可按該罪行持

續的日數，每日另加罰款100港元。對於日常生活中破壞公眾潔淨和公共秩序的行為，立法亦有類似

規定。20 此外，對於空氣污染、非法施工等對城市管理秩序有較大損害的行為，這樣的規定更有必

要。例如香港法例第123章《建築物條例》第40條第（1AA）款規定了任何人未經許可而施工的即屬

犯罪，除規定“可處罰款$400,000及監禁2年”外，並規定“可就經證明並獲法庭信納該罪行持續的

每一天，另處罰款$20,000。”從法律性質上講，按日加處罰款應當認定為刑罰措施，不過從期待達

到的法律效果來看，按日加處罰款（且每日加處金額明顯小於主罰款金額）具有行政強制措施當中

的滯納金的意義，旨在迫使違法犯罪的行為人盡快配合接受處罰並恢復城市管理秩序。

第二，對於首犯和再犯處以不同刑罰，再犯者不僅被處以更高額的罰款，且在有的情形下會被

處以監禁。例如，香港法例第131章《城市規劃條例》第21條規定違例發展即屬犯罪，“如屬第一次

定罪，可處罰款$500,000，如屬第二次定罪或其後每次定罪，可處罰款$1,000,000。”香港法例第228
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6A條規定，任何人在公眾地方不斷請求他人購買任何物件或東西，或不

斷請求他人光顧任何業務，以致對該人造成煩擾，或所採用的方式相當可能會對該人造成煩擾，則

不論該物件或東西是否由該人所要約出售，或該業務是否由其所經營，該人均屬犯罪，第一次定罪

可處罰款1,000港元，第二次或其後定罪可處罰款2,000港元及監禁6個月。《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6A條規定，任何人到處流浪，或在任何公眾地方、街道或水道乞取或收取施捨，或導致、促致或鼓

勵任何兒童作上述事情，均屬犯罪，定罪後──（a）如屬第一或第二次定罪，可處罰款500港元及

監禁1個月；及（b）如屬第三次或其後定罪，可處罰款500港元及監禁12個月。這樣的規定旨在預防

和減少損害城市管理秩序的犯罪的再犯。

第三，對於一些輕罪，在特定情形下可以通過行政處罰代替刑罰，不過亦可同時處以行政處罰

和刑罰。《小販規例》第57條規定，對於小販罪行，若行為人屬於再犯，則裁定該人有罪的裁判官

可建議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125條將該持牌人的牌照取消或暫時吊

銷，以代替判處刑罰；亦可除了判處《小販規例》第56條所授權的刑罰外，建議署長將該持牌人的

牌照取消或暫時吊銷。

第四，在某些情形中進行數罪並罰。在一些情形中，違反城市管理法例（規例）的行為構成了

直接犯罪，且這種行為對公共利益造成的損害是持續性的，當城市管理執法機關發出行政命令要求

19 參見香港法例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條例》第113C條。
20 參見附屬立法第132BK章《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例》第23條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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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採取糾正、補救等措施而行為人拒不遵從時，則行為人可能因違例犯罪和拒不遵從命令的犯

罪而構成了數罪並罰。這類情形，尤其發生在違例發展、僭建等行為當中。

行政相對人在一定期限內未遵從城市管理執法機關以通知送達的行政命令而構成犯罪的，香港

城市管理各項法例設置了大量這樣的規定，其中尤以香港法例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為

多。

上文已述，行政處罰並非香港城市管理主要的執法措施，而行政命令這一措施類型則大量運用

於香港城市管理執法當中。香港城市管理執法各個機關（主管當局）發佈的行政命令，多數情形

下，是行政相對人的行為（包括不作為）具有過錯、疏於履行管理義務，從而造成公共的妨礙或危

險，主管當局命令相對人採取改正、補救措施。這樣的行政命令廣泛存在於香港城市管理執法的各

個方面，例如城市一般衛生及清潔方面21、街市及小販管理方面22、食物經營場所管制方面、宣傳品

（廣告）管制方面、空氣污染管制方面、噪音管制方面23、城市規劃中對違例發展的執管和檢控方

面、建築物監管方面24等的行政命令。少數情形下，香港城市管理執法機關根據法例授予作出行政命

令的權力，即使行政相對人未造成現存危險或損害時，或無過錯情形時，仍可向行政相對人作出行

政命令。

行政命令的法律效果須體現在不予遵從命令而產生的法律後果嚴重性之上。香港城市管理的法

例規定了行政相對人須履行某種法定義務的內容（通常以作為的方式），並規定相對人未履行該義

務時城市管理執法機關可向相對人發出行政命令（通知）的內容，進而規定相對人在一定期限內未

遵從該命令即構成犯罪並可處以的刑罰，從而，法例的規定形成了“法定義務—行政命令—刑事責

任”的執法鏈條。刑事責任成為對行政命令實效性的有力保障。

在此意義上，這種關於違反命令型犯罪的規定，是典型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相銜接的制度。

與前述的因違反城市管理法例（規例）而直接構成的犯罪相比，違反命令型犯罪在構成要件、

所處刑罰等方面總體上可概括出具有以下特徵：

1. 

跟直接構成犯罪的情形存在區別的是，違反命令型犯罪通常是以行政相對人具有某種法定的管

理義務為前提，相對人須維持其管理之下的土地、處所、設施保持合乎法例的狀態。例如，香港法

例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規定了違反命令型犯罪的各個相關條文中，行政相對人分別被賦

課了防止泥土或廢物堵塞下水道及排水渠、潔淨和遮蓋具厭惡性的溝渠及排水渠、移走扔棄物或廢

21 例如香港法例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例》第20條。
22 例如附屬立法第132BG章《私營街市規例》第6條。
23 這方面典型的行政命令是消減噪音通知書，例如香港法例第400章《噪音管制條例》第13條。
24 例如香港法例第123章《建築物條例》第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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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清潔有關範圍、處理相當可能導致蚊子滋生的水及物品、拆除或更改衛生設施、潔淨受蟲鼠為

患的處所、在指定處所內提供通風系統、移走危險的宣傳用廣告板25等等的義務。而在物權關係上，

行政相對人通常是這些土地、處所、設施的所有權人或佔用人，他們履行義務的理由未必是由於他

們先前的積極作為（破壞行為，例如堵塞排水渠、拋棄廢物、毀壞廣告板）造成了損害，而是由於

他們對物所具有的管理職責。這種管理職責本來屬於私法範疇，但所有權人或佔用人不予履行的將

會導致公眾健康、人身、秩序等公共利益的受損，因此公權力的介入──即城市管理執法機關的執

法及法院的定罪量刑具有必要性和正當性。

2. 

城市管理執法機關對負有法定義務的行政相對人發出一項通知，該通知是行政命令的載體，通

知的內容是要求行政相對人採取特定的維修、清理、糾正等措施，但相對人未予遵從該行政命令（通

知）──這是違反命令型犯罪的典型形式。例如，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向小販持牌人送達書面通知，

要求該人向署長出示其牌照26；空氣污染管制監督（員）發出的空氣污染消減通知27；噪音管制監督

（員）發出的消減噪音通知書。28

有些時候，法例賦予相對人的是對其設施的監察注意義務和及時通知行政機關的義務，相對人

未履行該通知義務的，亦構成犯罪29，這種情形可以視為由法律直接設定了一個行政命令。

在少數情況下（主要是對行政相對人的居住權具有較大侵益性的情況），法例並未賦予城市管

理執法機關直接作出行政命令的權力，而是要求行政機關申請法院作出命令，例如禁止令和封閉令

等。這種經城市管理執法機關申請、由法院審查後實施的行政強制措施，實質上也具有行政命令同

樣的功能，相對人違反禁止令、封閉令的行為同樣構成犯罪。30

3. 

違反命令罪的客觀方面，多數情形下表現為不作為，只要不作為即構成了犯罪，不必以抗法行

為來成為要件；有的情形下，以積極作為的形式，即通過實際行動表明不遵從行政命令的，也構成

這類犯罪。

因違反城市管理法例（規例）而直接構成犯罪在客觀方面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而違反命

令罪的客觀方面通常比較單一，相對人不遵從行政命令在多數情形下表現為不作為。記載行政命令的

通知在多數情況下向相對人規定了一個執行期限（少數情況下規定的是“及時”、“合理期限”），

相對人在該期限屆滿時未按照通知內容採取指定措施的，即是不遵從命令。典型的例子，法例第132
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7條規定：“（1）如與土地毗連的街道或地方設有公共下水道、排水

25 分別參見法例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例》第7條、第13條、第20條、第27條、第32條、第47條、第93
條、第105條。

26 參見附屬立法第132AI章《小販規例》第25條。
27 參見香港法例第311章《空氣污染管制條例》第10條第（7）款。
28 參見香港法例第400章《噪音管制條例》第13條第（6）款。
29 例如香港法例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例》第10條。
30 例如香港法例第123章《建築物條例》第40條規定，任何人違反了第22（2）（a）、24B（14）或27（5）

（a）條的封閉令，進入了相關封閉場所的，“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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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或排水設施，主管當局可安排向土地擁有人或佔用人送達通知，規定該人在通知所指明的時間

內，在土地設置柵欄、開辟水道或築堤隔開土地，以防止泥土或廢物被帶入上述公共下水道、排水

渠或排水設施內。（2）任何人沒有在根據第（1）款條文送達的通知所指明的時間內，遵從通知書

的規定，即屬犯罪。”

行政命令未得到執行的，通常會引起城市管理執法機關下一步採取代執行的強制措施。不過值

得注意的是，與暴力抗法構成的犯罪不同的是，香港城市管理法例中違反命令犯罪的構成不以代執

行階段相對人的暴力抗法行為來成為要件，只要在指定期限內未採取命令所指定的措施就已構成犯

罪。當然，如果相對人進而採取暴力抗法行為的，對此須承擔法律責任。香港法例第228章《簡易程

序治罪條例》第23條就此規定：“任何人抗拒或阻礙依法執行公務，或獲合法授權或合法受僱執行

公務的公職人員或其他人執行任何公務，或抗拒或阻礙他人合法地協助上述公職人員或其他人執行

任何公務，均可處罰款$1,000及監禁6個月。”

除了典型的不作為形式外，在有的情形中，相對人以積極作為的形式，例如進入了已經封閉的

處所、破壞或干擾查封用的鎖或封條、移去或污損載有封閉令的封條31、妨礙或阻延執法人員的執法

活動、在執法人員進行調查時故意提供虛假資料或故意遺漏重要事項32等行為，通過實際行動表明他

不遵從行政命令的，也構成這類犯罪。

4. 

只要行政命令送達行政相對人的，行政相對人的疏忽不能構成犯罪的免責事由。同樣，基於行

政相對人被法例賦課了管理義務，行政相對人本人沒有作出損害行為的理由，或本人不知情的理

由，或本人並未同意他人作出損害行為的理由，在有的情形下也不能構成免責事由。例如附屬立法

第132BK章《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第4條規定了在公眾地方傾斜扔棄物構成犯罪，並規定了免

責事由和不能免責的事由，第（2）款規定，“如有扔棄物或廢物從任何處所或其任何部分的窗戶、

露台、外廊或天台被棄置，違反第（1）款的規定，則該處所或該部分的佔用人即屬犯罪，除非該佔

用人證明犯該項違例事項的人並非其家庭成員或其所僱用的人。”第（3）款規定，“如第（2）款

遭違反，該佔用人即使證明該違例事項並非在其同意下或在其知情下發生，亦不得為免責辯護。”

有的情形下，法例規定，相對人的合理辯解可以構成免責事由。33 但不論辯解是否成立，相對

人對於行政命令不能視而不見、自作主張，不服行政命令而感到委屈的，應當通過法定的救濟途徑

請求推翻該命令並暫停其執行。34

31 例如，香港法例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例》第128條第（8）、（9）款規定了封閉令的具體措施，第
（10）款規定了移去或污損載有封閉令的封條屬犯罪。

32 例如，香港法例第311章《空氣污染管制條例》第28條規定了執法人員的進入與檢查的權力，第29條規定了
提供虛假資料或故意遺漏重要事項屬犯罪；香港法例第400章《噪音管制條例》第26條、第131章《城市規劃
條例》第22條第（7）款等亦有類似規定。

33 例如香港法例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例》第27條第（2）款。
34 例如香港法例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例》第33條規定，相對人對於主管當局規定其修理衛生設施的命

令“令其感到受屈，可於通知送達後或該項作為作出後14天內（視屬何情況而定），向法庭提出上訴，而法
庭可作出其覺得在顧及一切有關情況下屬公正的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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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違反命令罪的相對人，根據法例的規定，通常會同時規定了他的刑事責任和授權執法機關

採取代執行的措施並有權向相對人追討執行費用。例如香港法例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

13條規定，相對人未履行潔淨和遮蓋具厭惡性的溝渠及排水渠的義務，且在收到行政命令（通知）

後指定期限內，“如沒有遵從通知的任何規定──（a）該人即屬犯罪；及（b）主管當局可進行或

安排進行減除上述妨擾所需的工作，並可向有關處所的擁有人追討因此而招致的開支：但主管當局

如認為合理，可支付上述全部或部分開支。”

6. 

根據香港法例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150條及該法例附屬立法第132BG章《私營街

市規例》第27條、第132BO章《公眾街市規例》第14條、第132X章《食物業規例》第35條等規定，

觸犯該法例及其附屬立法的罪行以簡易程序定罪，表明這些犯罪屬於輕罪。在刑罰上，以單處罰款

為主，部分罪行處以監禁；其中處以監禁的期限，但除了極少數情形處以3年或5年的監禁外，絕大

多數處以監禁的情形期限為3個月至2年不等。

違反命令型犯罪並不以暴力抗法為要件，對其適用的刑罰輕重主要不以行為人抗法行為的情節

來衡量，而是以不遵從行政命令所造成損害後果的嚴重性來衡量。例如，前述的不遵從食物環境

衛生署關於潔淨和遮蓋具厭惡性的溝渠及排水渠的命令的，處以第1級罰款（1至2,000港元）35；不

遵從食物環境衛生署關於提供通風系統或提供充足的通風系統的命令的，處以第3級罰款（5,001至
10,000港元）及監禁3個月36；不遵從噪音管制監督（員）的消減噪音通知書的，第一次定罪可處罰

款100,000港元，第二次或其後定罪可處罰款200,000港元37；相對而言對城市管理秩序破壞較嚴重的

犯罪，例如，不遵從屋宇署關於拆卸、移去或改動建築物、建築工程或街道工程的命令的，可處罰

款200,000港元及監禁1年。38

香港城市管理執法的刑事化，即行政刑罰現象，使得行政執法程序和刑事司法程序密切聯繫，

考察兩種程序是如何銜接的，尤為必要。根據香港法例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131條、

第311章《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47條、第400章《噪音管制條例》第32條、第123章《建築物條例》

第40條等規定，城市管理執法的各機關可以就各項條例中所訂罪行提出檢控。因此，食物環境衛生

署、屋宇署等各機關在城市管理領域相關犯罪的刑事訴訟程序中經法例特別授權可以作為檢控方參

與到程序中，行政執法過程中形成的證據可以成為指控行政相對人涉嫌犯罪的控方證據，從而實現

了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的銜接。

35 香港法例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例》第13條。
36 香港法例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例》第93條。
37 香港法例第400章《噪音管制條例》第13條。
38 香港法例第123章《建築物條例》第4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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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城市管理執法機關提出檢控的程序，除了通常所適用的簡易程序外，還有一種特別的程序

──定額罰款通知書。以香港法例第570章《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例》規定的程序為

例，其程序要點如下39：“（1）根據該《條例》，任何公職人員如有理由相信某人正犯或已犯該《條

例》附表1所列明的罪行，可發給該人一份採用訂明格式的通知書，讓該人有機會繳付就該罪行而訂

明的定額罰款，借以解除他可能因犯該罪行而被定罪的法律責任。如行政相對人（犯罪嫌疑人）接獲

定額罰款通知書並已悉數繳付該通知書上所示的定額罰款，則不得就該通知書指明的罪行而檢控該

人或將他定罪。（2）公職人員在行使發送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權力時，可要求將會獲發給通知書的人

提供其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號碼，並可要求該人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閱；任何人如無合理辯

解而沒有遵從上述出示身份證明的要求的，則公職人員可逮捕他，並立即將他帶往最就近的警署或

交給警務人員看管。（3）如果行政相對人在定額罰款通知書發出之日起21天內仍未繳付罰款，則主

管當局須向相對人發出第一次催告的通知書，相對人可以選擇繳付罰款或就罪行提出爭議。如相對

人在催告期內悉數繳付罰款的，則不得就該通知書指明的罪行而檢控該人或將他定罪。（4）相對人

既未在催告期繳付定額罰款亦未依法提出爭議的，經律政司司長或其指定的人向法官提出的申請，

法官向相對人發出第二次催告，命令其在自關於該命令的通知書的送達日期起計的14天內，繳付有

關罰款、相等於該項罰款數額的附加罰款及訟費$300。相對人在第二次催告期內悉數繳付有關命令

所示的定額罰款、附加罰款及訟費，則不得就該命令所關乎的罪行而檢控該人或將他定罪。（5）相

對人在第二次催告期屆滿後仍未繳付罰款、附加罰款及訟費的，則可對其定罪並可判處監禁。（6）
如果相對人在第一次催告期內依法向城市管理執法機關提出爭議，則執法機關依法例第227章《裁判

官條例》向法院申請傳票，法官安排對相對人聆訊。但若相對人的爭議屬於濫訴，則法官須在任何

其他罰則及訟費以外，另處相等於該罪行的定額罰款數額的附加罰款。”

當然，作為這一特別授權之外的一般原則，上述條文同時規定，城市管理執法的各機關被法例

賦予的檢控權，“不得當作減損律政司司長在檢控罪行方面的權力”。根據香港學者的解釋，律政

司司長是掌握政府所有刑事檢控的最終決策者40，亦即可以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介入其中、或取代原提

出檢控的城市管理執法機關而繼續參與刑事訴訟。

香港基於其法律傳統而形成的城市管理執法機制，具有刑事化的特徵，從而存在大量的行政刑

罰。行政命令、行政強制和刑事處罰銜接緊密。而在中國內地，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的銜接之所以

成為一個問題，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在法律制度不同的基礎上存在部門法學劃分的差異，行政執法和

刑事司法分別是行政法和刑法這兩個學科的研究對象。

正如中國台灣地區有行政法學者所認為，就特定違反行政義務之行為，是否以行政刑罰作為維

持社會秩序的手段，係屬立法裁量問題。41 對於行政刑罰的問題，由於中國內地缺乏實踐中的典型

39 參見香港法例第570章《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條例》第3條、第4條、第6條、第8條、第11條、
第12條。

40 陳弘毅、張增平、陳文敏、李雪菁合編：《香港法概論》（第三版），第81頁。
41 李惠宗：《行政法要義》，第4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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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作為研究素材，很大程度上只存在純學理上的研究。香港城市管理執法中的行政刑罰現象，不

僅由於比較研究的便利性可以為中國內地法學學者研究行政刑罰提供制度實踐的素材；而且，可以

啟發包括中國內地、澳門特別行政區等大陸法系法域內的法學學者以問題為導向，嘗試淡化部門法

學研究之間涇渭分明的界限，以城市管理等某一個行政管理領域為切入口，運用過程論的方法，整

體研究行政管理過程中的制裁措施種類、處罰梯度、實施程序和方式等問題，加強綜合治理。

References:
李惠宗：《行政法要義》，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Lee, H.-T., Essentials of Administrative 

Law, Taipei: Angle Publishing, 2013.

肖金明：《香港行政法制的啟示──香港法治行政的觀察和聯想》，《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2001年第1期。Xiao, J., “Revelation from Administrative Legal System of Hong Kong: A 
Survey to Administration by Law in Hong Kong and Some Associations,”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no. 1, 2001, pp.1-7.

［日］ 南博方：《行政法》（第六版），楊建順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Minami, 
H., Administrative Law (6th Edition), translated by Yang J.,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9.

陳弘毅、張增平、陳文敏、李雪菁合編：《香港法概論》（第三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

限公司，2015年。Chen, A. H.-Y. & et al., General Principles of Hong Kong Law (3rd Edition),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2015.

黃　碩 論香港城市管理執法中的行政刑罰

第50期_排7.indd   129 26/09/2023   11:49:32




